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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81. 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年) 

 大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1 
所载的各项基本普遍原则， 

 重申《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其中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

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并回顾反映这一条款宗旨的其他相关

国际人权文书的规定， 

 回顾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所通过关于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 年）的

相关决议， 

 相信人权教育是通过促进和保护妇女人权以消除基于性别的歧视和确保平

等机会的一个重要工具， 

 深信人权教育应是一个全面的终生过程，人人借此学习尊重他人的尊严，并

且学习在所有社会确保此种尊重的途径和方法， 

 又深信为了使每一个妇女、男子和儿童充分发挥人的潜力必须使他们认识其

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国家的相应责任， 

 确认人权教育是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审慎制订的训练、传播

和宣传方案可对国家、区域和国际倡议产生触发效应，以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防

止侵害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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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信人权教育有助于形成符合老少尊严的一种整体的发展概念，有助于促进

社会最脆弱群体的人权，例如儿童、青年人、老年人、土著人民、少数群体、城

乡贫民、移徙工人、难民、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和残疾人的人权， 

 又深信加强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的协调和合作有助于增进现有人权教育和

宣传活动的效力， 

 确认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通过传播新闻和从事人权教育，特别是在基层一

级，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极具价值和创造性的积极作用， 

 认识到私营部门通过向政府活动和非政府活动提供财力资助以及通过其本

身的创造性和有效倡议，在人权教育方面可发挥潜在作用；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执行《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1995-2004 年）行动计划》
2 
和加强人权教育领域的信息交流方面迄今所作的努

力， 

 欢迎联合国在人权领域进行的其他宣传活动，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 2003 年 4 月 25 日第 2003/70 号决议，
3 
其中委员会请高

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共同就当前的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

的成就和不足之处提交报告， 

 1.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人权领域的教育和宣传活

动的报告；
4
 

 2. 欢迎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采取步骤执行《联合国人

权教育十年（1995-2004 年）行动计划》，
2 
并开展人权领域的宣传活动； 

 3. 敦促各国政府提倡拟订促进人权教育的全面的、参与性的、可持续的国

家战略，在教育政策中确立和加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人权知识； 

 4. 又敦促各国政府加紧努力，协助执行《行动计划》，尤其是执行大会和

人权委员会相关决议内关于可列入国家人权教育战略的活动的各项建议， 

 5. 鼓励各国政府在《行动计划》框架内通过自愿捐助进一步支持高级专员

办事处开展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6. 鼓励高级专员办事处通过其人权领域的技术合作方案继续支助国家人

权教育和宣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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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敦促秘书处新闻部继续利用联合国各新闻中心及时传播有关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基本资料、参考材料及视听材料； 

 8. 请高级专员除其他外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和新闻部合作，继

续在联合国系统内统筹协调人权教育和宣传战略以及《行动计划》和世界人权宣

传运动的执行，并确保以最有成效和最高效率的方式，包括通过电子手段收集、

利用、处理、管理和散发人权信息和教育材料； 

 9. 鼓励联合国系统各相关机关、机构和组织对联合国所有人员和官员进行

人权方面的培训； 

 10. 鼓励各人权条约机构在其任务范围内，在审查缔约国报告时审查缔约国

在人权教育方面的活动； 

 11. 鼓励人权委员会各相关机制，系统地在其报告中专辟一节，介绍与其任

务有关的人权教育，并将人权教育列为年会的议程项目，以便加强它们对人权教

育的贡献； 

 12. 吁请各国际、区域和国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在执行《行动计划》

时制订人权教育方案； 

 13. 欢迎让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儿童和青年参加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本国

代表团的倡议，作为人权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4. 鼓励各国政府、区域组织和政府间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制订人权教育战

略时争取私营部门、发展、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媒体的合作； 

 15. 鼓励各区域组织制订战略，以所有相关语文更广泛地散发人权教育材

料，并促使国家实体尽量参与区域人权教育方案； 

 16. 请高级专员提请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和从事人权教育和宣传的政府间组

织及非政府组织注意本决议； 

 17. 决定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在 2004 年 12 月 10 日人权日之际以交

互对话形式举行一次全体会议，以审查联合国人权教育十年（1995-2004 年）的

成就，并讨论今后在加强人权教育方面可能举行的活动。 

 
2003 年 12 月 22 日 

第 77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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